广州市一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丁企信通平台用户协议


企信通平台用户协议书

甲 方：

乙 方：广州市一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为加快信息资源传播，提高办公效率，节约信息发布成本，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使用乙方一丁企信通短信息系统，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章   合作方式

第1条：乙方作为一丁企信通短信息系统的提供商和运营商，向甲方提供稳定技术支持和优质服务。

第2条：甲方利用乙方的一丁企信通短信息系统向移动电话用户提供本行业对内及对外短信应用服务。

第3条：保密条款。甲乙双方承诺：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双方合作方式、价格等具体内容；双方均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属于双方的技术、商务等机密，除所有权方声明许可或为实现本合同目的（依法律规定）外，不得披露或使用。否则，违约方须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

第4条：知识产权。除非在此明确许可或授予，本协议并不涉及任何技术转让，在乙方短信技术里所包含和涉及所有权利、产权和利益属于乙方独自所有。

第二章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1条：甲方在合作期内享有对一丁企信通短信息系统的使用权和短信发送权。

第2条：甲方应妥善保管好自身账户名称和密码，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短信的发送。甲方只允许向其客户、会员或内部员工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不得向未授权同意接收甲方短信的手机用户发送短信，不得运营与移动梦网有关的增值业务，对所发送对象不得采用以手机号段形式群组发送（集群网内部员工除外），不能发送移动运营商限制和禁止发送的短信内容，特别是广告类、强行定制、纯代收费信息。否则乙方有权停止甲方短信账户，并有权对甲方进行诉讼同时保留其起诉权。

第3条：甲方不得发送包含以下内容、文字的短信息内容：非法的、骚扰性的、中伤他人的、辱骂性的、恐吓性的、伤害性的、庸俗的、淫秽的信息；教唆他人构成犯罪行为的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及任何不符合国家法律、国际惯例、地方法律规定的信息，如发现有此类信息乙方有权暂停甲方短信账户，由此对乙方造成的损失（包括因此乙方需对第三方承担的损失）由甲方承担。如甲方不及时兑现或做出明确解释，乙方有权对甲方进行诉讼同时保留其起诉权。（详见协议附件：《集团短信信息安全责任书》）。

第4条：甲方应定期对发送号码进行认真清理（每月至少一次），并在短信内容中留下甲方客户服务电话和00000退订短信机制，以便于手机用户在不愿意接收短信时能及时通知甲方更改或自行退订。如因甲方原因导致用户投诉到移动运营商，甲方应配合乙方及时处理解决，并视对乙方造成的影响程度赔偿乙方相应损失。

第5条：若甲方通过使用乙方短信系统为第三方提供有偿或其它承诺服务，甲方需向第三方承担的责任均与乙方无关。

第三章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1条：乙方应与甲方紧密配合，为甲方提供完善优质的售后服务。乙方提供一丁企信通短信息系统、系统升级、技术维护等工作。

第2条：乙方保证在适合的通讯条件下甲方的短信通讯畅通，保证将甲方要发给甲方用户的短信及时、准确地发送到甲方用户手机上。合适的通讯条件是指：A．甲方用户的手机正常接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网络的通道畅通；B．相关网络运营商的网络运转正常；C．甲方用户按时缴纳相关信息费用。

第3条：乙方有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过滤或者拒绝发送不符合规定内容的短信息。

第4条：甲方在使用乙方短信服务时，如由运营商（移动、联通）网络或网关因素导致甲方短信发送失败或不能正常的，乙方应及时给予解决并向甲方提供相关证明及解释，乙方可给予相应补偿。

第5条：由于移动通信市场价格属物价、政府管制价格，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有关政府部门或移动电信运营商对该类项目的合作政策进行统一调整或根本改变了收费办法,乙方有权根据新的调整内容调整本协议合作内容的相关资费和收费办法。
第四章  价格与付费

第1条：甲方向乙方预缴一丁企信通系统短信费用，甲方单次预缴费用不低于（￥      元），短信单价为（￥      元/条）。
第2条：为不影响甲方正常使用，乙方应在甲方短信量低于1000条时及时通知提醒甲方续费。
第3条：甲方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付款：银行转账（   ）   现金(    )     支票(    )

账户名称: 广州市一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广州天河暨南支行
银行账号: 3602013719200024109
第五章   协议期限、终止、变更与解除

第1条：协议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2条：甲方订购的短信有效期为壹年，若甲方在壹年内继续续订短信，短信有效期的基准时间则为最近一次续费日期，到短信有效期结束时若甲方账户中短信尚未使用完毕，乙方自动对甲方账户中的余额清零。协议期满后，甲乙双方如无异议合同有效期自动顺延一年。
第3条：协议的变更，需通过双方正式书面文件确认后方有效。

第4条：若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或限制性的行业政策、法律法规等因素致使履行协议成为不可能，则协议自动解除，协议双方均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第六章   争议与仲裁

协议的双方，如在解释或者执行该协议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发生异议的时候，应本着友好的原则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得到解决时，应提交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七章   协议的效力

第1条：本协议由甲乙双方共同拟定，双方均认可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双方之间签订的其他合同、协议与本合同有不同约定时，以本合同为准。除非双方另有明确约定。

第2条：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定期对协议的履行情况以“备忘录”的形式进行商议，并对协议履行过程出现的问题、解决方式及本协议未尽事宜作补充约定。双方制作的“备忘录”及补充协议，同本协议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书所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3条：本协议应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有效公章生效，传真件同样有效。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第4条：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                               乙  方：广州市一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代  表：                               代  表：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日  期：

附件：

集团短信信息安全责任书

我公司购买并使用广州市一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短信平台“一丁企信通”（以下简称：一丁企信通）或接入广州市一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短信通道，在合约期间，严格遵守本协议与本责任书相关管理规定，承担由于所提供服务内容的合法性及健康性等问题引起的一切争议和法律责任。并保证严格遵守以下各项规定：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管理规章，严格执行信息安全保密规定。
二、不得利用一丁企信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利用一丁企信通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违反宪法和法律、妨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色情、暴力等信息、不得利用一丁企信通发布如下侵犯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任何信息：

1. 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3、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发现上述违法犯罪活动和有害信息，立即停掉短信平台通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三、我公司提供的信息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四、我公司应建立有效的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并接受接入移动运营商部门和广州市一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五、如我公司出现违反本责任书的行为，广州市一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有权立即终止与我公司的合作及相关协议，并由我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六、此责任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盖章后方可以生效，传真件具同等法律效力。
责任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 定 人：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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